




         彰化市金馬路三段 439 號 4 樓之 1 

TEL：(04)7514030 

FAX：(04)7514168 

 

富鋒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查核報告 

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０八年及一０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資產負債表，暨

民國一０八年及一０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權益變動表及

個體現金流量表，以及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

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

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０八年及一０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個體財務狀況，暨民國一０八年及一０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財務績效

及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

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

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

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

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０八年度個

體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

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茲對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０八年度個體財務報告之關鍵查核事項敘明如下： 

一、收入認列 

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之銷貨收入係管理階層評估該公司財務或業務績效之主要指標，

故將收入認列之測試列為關鍵查核事項之一。 

本會計師對於上述層面事項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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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測試銷貨收入及收款作業循環之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並就相關客戶

之重大銷售合約或外部訂單評估收入認列是否已依相關公報規定。 

2. 查核瞭解前十大銷售客戶之銷貨收入，比較實際數與去年同期之差異數，以評估有無

重大異常。 

3. 查核出貨截止日前後一段期間之銷售交易，核對相關憑證，以評估收入認列之正確

性。 

4. 查核是否有異常之收入傳票，並瞭解期後是否有重大退換貨之情形。 

二、應收款項評價 

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之客戶仍受產業景氣影響，且前十大銷售客戶帳款占期末應收款

項比例 56.64%，帳款收現影響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流量重大，故將應收款項之評

價列為關鍵查核事項之一。 

本會計師對於上述所述層面事項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 分析應收帳款帳齡分析表、歷史收款紀錄、產業經濟狀況及客戶之信用風險集中度等

資料，評估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備抵呆帳提列與提列金額之合理性。 

2. 查核應收款項期後收回情形，評估應收款項是否發生減損，如有到期未收回者，查明

已否作適當之處理。 

3. 查核是否有發生糾葛或業已涉訟或積欠過久逾期無法收回之應收款項，予以評估提列

減損及轉列適當科目。 

4. 查核本年度交易金額重大之新增客戶或前十大客戶明細，確認是否依公司規定執行適

當徵信及核准，並查核收款是否有逾期狀況。 

三、存貨評價 

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為因應客戶迅速供貨之需要，必須備有一定數量及金額之原物料、

半製品及製成品，惟因新產品推出或機種改變，可能產生備料發生呆滯現象，致影響銷

貨成本，故將存貨評價列為關鍵查核事項之一。 

本會計師對於上述層面事項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 檢視存貨庫齡報表、分析各期存貨庫齡變化情形。 

2. 評估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存貨跌價或呆滯提列政策之會計政策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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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核存貨評價是否已按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既訂之會計政策提列。 

4. 瞭解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所採用之銷售價格及期後存貨市價變動情形，以評估存貨

淨變現價值合理性。 

5. 與管理當局討論久未異動或呆滯過時損壞存貨之可能處理，以評估呆滯提列是否適

當。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告，且

維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

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至興精機股

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或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

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

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

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

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

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

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

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

非對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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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公司之營利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業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至民國106年度。

13.員工福利、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

營業成本 營業費用 合    計

──────── ────── ────── ──────
員工福利費用

  薪資費用 117,885     34,697      152,582$    

  勞健保費用 14,407      3,859       18,266      

  退休金費用 6,287       1,907       8,194       

  董事酬金 -         4,906       4,906       

  其他員工福利費用 30,391      4,020       34,411      

折舊費用 49,475      9,468       58,943      

攤銷費用 9,112       4,166       13,278      

營業成本 營業費用 合    計

──────── ────── ────── ──────
員工福利費用

  薪資費用 143,412$    39,120$     182,532$    

  勞健保費用 17,464      4,884       22,348      

  退休金費用 7,701       2,176       9,877       

  董事酬金 -         6,522       6,522       

  其他員工福利費用 42,235      4,943       47,178      

折舊費用 64,941      8,890       73,831      

攤銷費用 8,251       4,694       12,945      

  註：本公司民國108年度及107年度平均員工福利費用分別為547仟元及557仟元。

  註：本公司民國108年度及108年度平均薪資費用分別為391仟元及388仟元。

(5)所得稅法於107年2月7日公布生效，將營利事業所得稅稅率由17%調整為20%，並自107年度施

行。此外，107年度未分配盈餘所適用之稅率將由 10%調降為5%。

    本公司108年度及107年度員工酬勞及董監酬勞係按當年度稅前淨利扣除員工酬勞及董監

酬勞前之金額按比率估列，估列金額分別為 5,925仟元及 7,320仟元。年度個體財務報告通

過發布日後若金額有變動，則依會計估計變動處理，於次一年度調整入帳。

    本公司董事會於109年3月18日決議配發 108年度員工現金酬勞3,774仟元及董監酬勞

2,151仟元，前述配發金額與本公司 108年度以費用列帳之金額並無差異。

  註：本公司民國108年及107年平均員工人數分別計395人及475人，其中未兼任員工之董事

人數均為5人。

        功能別

性質別 ──────────────────

    上述有關員工酬勞或紅利及董監酬勞相關資訊可自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

108年度

    本公司民國108年度及107年度發生之員工福利、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功能別彙總表如下：

    本公司於108年3月20日舉行董事會，決議通過107年度員工現金酬勞3,660仟元及董監酬

勞3,660仟元，並已於108年6月18日召開之股東常會報告。前述決議配發金額與本公司107年

度個體財務報告認列之金額並無差異。

──────────────────

        功能別

性質別

  註：平均員工薪資費用調整變動情形0.7%。

107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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